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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资 产 重 组 中 采 用 市 场 法 评 估 的  

物 业 资 产 减 值 测 试 情 况 的 审 核 报 告  

 

大华核字[2018] 002850 号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股份

公司）编制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

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截止2017年 12月 31日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 127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有关

规定，编制《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

法评估的物业资产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

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赛格股份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法评

估的物业资产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发表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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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

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

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赛格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已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截止2017年 12月 31日未发生减值情

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赛格股份公司 2017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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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法评

估的物业资产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127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与深圳

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集团”）于 2016 年 8 月 3 日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

偿协议》,并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及 2016 年 11 月 21 日分别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之约定，编制了《深圳赛格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截止2017年12月31日减值测试

情况的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公司以

515,714.72 万元向赛格集团采用现金及股份支付的形式收购赛格集团所持有的赛格创业

汇 100%股权、赛格康乐 55%股权、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赛格地产 79.02%股权。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于 2017 年完成。 

二、资产减值测试的目的及约定 

根据《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之第七章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主要内容之（三）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的约定，鉴

于本次交易注入深赛格的标的资产估值采用的评估方法有多种，其中赛格创业汇 100%股

权、赛格康乐 55%股权、赛格地产 79.02%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定价依据，但

对其中的物业资产分别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了评估、对长期股权投资中包含的房地产

开发项目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及赛格地产下属全资子公司赛

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因此，各方确认并同意，本次交易采用市场法

评估的相关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按以下约定执行： 

（1）对于以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由本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个年度期末分别聘

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等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赛

格集团按如下计算方式以相应资产认购取得的本公司作为支付对价的股份对本公司进行补

偿，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赛格集团应当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 

①应补偿的股份总数=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量 

②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赛格集团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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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2）在任何情况下，因减值测试而发生的股份补偿总数合计不超过赛格集团以前述按

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认购取得的深赛格支付的股份总额（含转增和送股的股份），股份不

足以补偿部分而以现金补偿的金额合计不超过赛格集团以该等物业资产取得的本公司支付

的现金对价。 

前述按收益法评估的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赛格物业管理 100%股权及目标公司持有

的物业资产与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地产项目以及按市场法评估的其他物业资产的相关补偿

方式相互独立，在计算已补偿股份数时不考虑采用其他评估方法的资产已补偿的股份数量。 

依据前述相关约定计算各年度的应补偿股份数及/或现金补偿金额时，如计算的补偿股

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计算的现金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在计算减值额时，需要剔除业绩承诺期间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

润分配的因素对减值额的影响。 

三、资产减值测试的范围 

本次资产减值测试的范围是 2017 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赛格股份公

司的 4 家公司（包括深圳市赛格创业汇有限公司（创业汇）、深圳市赛格康乐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赛格康乐）、深圳市赛格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物业发展））、深圳市赛格地产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赛格地产）及子公司的部分物业资产。 

1、资产概况见下表： 

企业名称 科目 面积(m2) 
账面原值（万

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

值（万元） 

重大资产重组评估

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评估值（万元） 

1、创业汇 
投资性房地产 50,645.34 23,367.83 11,482.37 138,012.80 

房屋建筑物 151.88 89.88 38.65 420.80 

2、赛格地产本部 
投资性房地产 16,047.34 3,748.09 783.94 61,850.80 

房屋建筑物 2,186.18 515.50 197.67 7,215.80 

1）物业管理 投资性房地产 163.49 82.34 10.49 825.50 

2）惠州群星 房屋建筑物 87.39 76.00 32.68 597.80 

3、物业发展 投资性房地产 881.98 668.69 155.18 2,363.60 

4、赛格康乐 房屋建筑物 80.08 15.82 11.68 334.72 

合计 70,243.68 28,564.15 12,712.66 211,6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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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实物资产情况 

（1）创业汇的物业资产 

创业汇的物业资产包括投资性房地产及房屋建筑物。 

其中，房屋建筑物面积 151.88 平方米，为赛格广场 14 层 1409A、1409B。 

投资性房地产面积 50,645.34 平方米，包括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华强片区的赛格广场、

现代之窗大厦、赛格科技园、赛格工业区单身宿舍、上步工业区厂房等楼宇中的部分物业，

赛格苑住宅楼 1 栋、6 栋；位于景田北赛格景苑 2 套住宅；位于福田区八卦岭片区八卦岭

厂房 423 栋的 5、6 层；位于福田区笋岗西路的长城大厦 2栋部分住宅；位于福田区新闻路

的深茂商业中心 3 套办公楼等。 

（2）赛格地产及子公司的物业资产 

赛格地产的物业资产涉及赛格地产本部及子公司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

管理）、惠州市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州群星）。 

a）赛格地产本部 

赛格地产的物业资产包括投资性房地产及房屋建筑物。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面积 16,047.34 平方米，包括位于华强片区的赛格工业区单身宿

舍、赛格科技园厂房、赛格工业大厦厂房、群星广场办公楼及公寓、赛格苑 B 座 2、3 层部

分商业用房等，位于梅林片区林园东路的新阁小区住宅、单身宿舍等。 

房屋建筑物面积 2,186.18 平方米，主要为群星广场 36 楼至 39 楼的办公用房，群星广

场 6 层、40 层各 2 套公寓，其他为办公楼。 

b）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为赛格工业区 102 栋的 801、802 单身宿舍，赛格苑 C

座 1108 住宅，建筑面积合计 163.49 平方米。 

c）惠州群星 

惠州群星的房屋建筑物为群星广场 C 栋 1907 住宅。 

（3）赛格康乐的物业资产 

赛格康乐的房屋建筑物为赛格苑 4栋 508 室。建筑面积 80.08 平方米。 

（4）物业发展的物业资产 

物业发展的投资性房地产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广场 37 层 3701A 等 12 个单

位办公用房，建筑面积合计 881.98 平方米。 

四、资产减值测试的编制依据 

1.《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 

2.《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告目的—资产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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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18]第 S035 号） 

五、资产减值测试的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

市场法评估的资产执行减值测试程序。为确保本次减值测试结果的可靠性，本公司聘请深

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资产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由其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鹏信资评报

字[2018]第 S035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对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资产评估

价值为 247,640.20 万元。 

在测试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与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充分沟通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

必要信息； 

2.了解并讨论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中运用的参照价格及

取价标准、有关参数的确定依据应理由充分，数据准确、可靠； 

3.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4.根据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与账面价值及重大资产重组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评估值比较是否发生减值。 

六、资产减值测试的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得到以下结论：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账面价值为

12,712.66 万元，重大资产重组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评估值为 211,621.82 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述采用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产评估价值为 247,640.20 万元。 

我们认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物业资

产不存在减值情况。 

七、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批准。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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